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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就印发

《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

的通知》答记者问

为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实施《企业

会计准则第25号——保险合同》（财

会[2020]20号，以下简称新保险合同

会计准则）的指导，财政部、金融监管

总局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贯

彻落实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通知》

（财会[2025]12号，以下简称《通知》）。

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就《通知》有

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印发《通知》的背景是什么？

答：2020年12月，财政部修订印
发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规定自2023

年1月1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以及

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执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从跟踪分

析上市公司年报以及专项调研等了解

的情况来看，首批执行新保险合同会

计准则的10家大型上市保险公司新

旧准则转换总体平稳，新保险合同会

计准则对其净资产和净利润的影响符

合预期，市场反应总体较好，认为新

保险合同会计准则有利于如实反映保

险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升保

险行业会计信息质量，推动保险公司

强化经营管理，促进保险行业高质量

发展。

同时，部分中小保险公司因历史

数据积累有限、人才配备不足和信息

系统改造成本较高等原因，希望我部

出台一些简化措施以降低准则实施

的难度和成本。还有个别保险公司因

处于风险处置阶段或恢复期等，执行

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确有困难，希望

能够暂缓执行。为此，财政部联合金

融监管总局在广泛调研、听取意见和

总结大型上市保险公司实施经验的基

础上，研究印发《通知》，进一步细化

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实施安排和指

导，为非上市企业提供了简化处理的

选择，并对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组

织实施提出要求。

问：《通知》的起草印发经历了

哪些过程？

答：为起草印发《通知》，我们主
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开展前期研究。通过上市保

险公司年报分析、专项研究、与金融

监管总局开展联合调研等方式，持续

跟踪了解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实施情

况，就准则实施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听取中小保险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

方面的意见。

二是起草形成征求意见稿。在前

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形成初稿，

并与金融监管总局、保险保障基金公

司以及中小保险公司等开展多轮座谈

交流，充分听取有关意见建议，在此

基础上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是征求意见并根据反馈意见进

一步修改完善。就征求意见稿征求金

融监管总局、保险保障基金公司、代

表性中小保险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等

方面的意见，根据收到的反馈意见进

一步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

四是正式发布文件。在前期工作

的基础上，履行联合发文审核批准程序

后，于2025年6月6日正式印发《通知》。

问：《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通知》主要包括三部分内
容：一是准则实施安排。明确在境内

外同时上市和仅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财务报表的企业，以及在本《通知》施

行前根据财会[2020]20号已提前执行

的企业，应当继续执行新保险合同会

计准则；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其他企

业应当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新保

险合同会计准则，确有困难需暂缓执

行的保险公司应当向财政部会计司和

金融监管总局机构监管司局提交书面

材料说明原因。二是简化处理规定。

主要明确非上市企业在保险合同分组

和确认、计量、列报以及衔接规定等

方面可选择采用的简化处理规定，并

对选择采用及变更简化处理的相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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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作出了具体规定。三是组织实施要

求。强调贯彻实施新保险合同会计准

则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

解重大金融风险要求的重要举措，要

求相关企业从业务流程梳理、信息系

统改造、管理制度完善和人员培训等

方面做好准则实施准备，明确各级财

政部门、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和金融监

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做好准则的组

织实施、监管指导和政策协调等，共

同推动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高质量      

实施。

问：制定简化处理规定的主要

原则有哪些？

答：一是坚持新保险合同会计准
则的总体目标和原则。新保险合同会

计准则在保险服务收入确认、保险合

同负债计量等方面作了较大改进，其

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保险公司的会计信

息质量、增强与其他行业的可比性、

更好地服务报表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简化处理规定的制定坚持了新保险合

同会计准则的总体目标和原则。二是

坚持成本效益原则。《通知》中的简化

处理规定重点聚焦于能够降低实施成

本并对会计信息质量和相关经济决策

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项，兼顾成本

与效益。三是坚持问题导向。《通知》

中的部分简化处理规定聚焦非上市企

业反映的、基于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

的原则规定在实务判断中面临困难的

事项，结合上市保险公司的实施经验，

进一步提供细化指导。

问：《通知》中的简化处理规定与

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是什么关系？

答：《通知》中的简化处理规定
是在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总体目标

和原则下就特定会计问题提供的简化

处理选择，仅适用于非上市企业。对

于《通知》中未涉及的交易或事项，非

上市企业应当按照新保险合同会计准

则进行会计处理。

《通知》主要从以下四方面作出了

简化规定：

一是在保险合同分组和确认方

面，对保险合同盈亏情况的评估、保

险获取现金流量资产的确认、分出成

比例责任的再保险合同组确认时点的

判断、在初始确认后的同一会计年度

内因发生犹豫期退保而需终止确认的

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予以简化。

二是在保险合同计量方面，对保

单质押贷款、累积生息、已到期应收

或应付保单持有人款项、非金融风险

调整、选择权和保证利益的计量，再

保险合同履约现金流量和合同服务边

际的计量，保费分配法的适用条件及

保费分配法下保险合同外币现金流量

的计量，分出再保险合同亏损摊回部

分的确认和期间财务报表作出会计估

计的调整等作出简化规定。

三是在保险合同列报方面，对当

期分保摊回未到期责任资产和分保摊

回已发生赔款资产余额调节表、分出

再保险合同的履约现金流量和合同服

务边际余额调节表、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相关金

融资产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金额

调节情况、保单持有人可随时要求偿

还的金额等作出简化披露规定。

四是在衔接规定方面，对首次执

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时比较信息的

列报、修正追溯调整法下简化衔接处

理方法的应用以及过渡日的确定等作

出简化规定。

问：《通知》对新保险合同会计

准则实施和保险行业会计信息质量

的预计影响如何？

答：《通知》是财政部联合金融
监管总局在广泛调研、听取意见和总

结大型上市保险公司实施经验的基础

上，针对中小保险公司的实际困难作

出的细化实施安排和简化处理规定，

既为相关企业如期执行新保险合同会

计准则提供了便利和支持、降低了实

施的成本和复杂性，也为少数面临特

殊困难的企业提供了更充足的准备时

间，有利于有序推动新保险合同会计

准则实施，有效发挥会计准则对促进

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

同时，由于《通知》中的简化处理

规定是在不对会计信息质量和相关经

济决策造成重大影响的原则下提供的

会计政策选择，且仅适用于非上市企

业，其中主要是非上市保险公司，其资

产规模和保费收入的行业占比有限，

非上市企业在条件成熟时将不再采用

简化处理，因此，《通知》的发布实施不

会引发境内外同时上市企业的境内外

财务报表的准则差异，也不会对保险

行业会计信息的质量造成重大影响。

问：如何做好《通知》的实施指

导工作？

答：为做好《通知》的实施指导，
我们将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积极宣传引导。加强宣传解读，

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保险公司准确

理解把握《通知》的各项要求，高度重

视新旧准则转换工作，平稳有序执行

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持续提升会计

信息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二是加强

跟踪指导。联合金融监管总局密切跟

踪评估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实施情

况，及时进行监管指导和政策协调，

适时完善准则实施要求，积极推动准

则高质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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